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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岸 带 是 海 陆 交 互 作 用 的 特 殊 地 带 , 没 有 明

确 的 行 政 边 界 和 独 立 的 行 政 主 体 是 其 突 出 特 点 ,

因 此 , 需 要 根 据 管 理 目 的 从 地 理 学 和 管 理 需 要 两

个 方 面 确 定 其 管 理 边 界 。鉴 于 海 岸 带 明 显 的 区 域

特 征 , 沿 海 国 家 大 多 将 其 作 为 一 个 独 立 的 区 域 ,

采 用 多 部 门 协 调 参 与 的 方 式 进 行 管 理 。 然 而 , 在

海 岸 带 管 理 的 初 期 , 人 们 往 往 从 海 岸 带 资 源 、环

境 等 单 项 问 题 着 手 , 开 展 各 种 形 式 的 海 洋 管 理 ,

但 这 些 管 理 并 不 能 综 合 地 解 决 整 个 海 岸 带 及 其

全 局 所 面 临 的 种 种 生 态 、环 境 等 问 题 。 尽 管 海 岸

带 管 理 正 从 单 项 目 标( 如 海 洋 污 染 ) 管 理 走 向 综

合 管 理 , 但 作 为 管 理 海 洋 和 海 岸 资 源 以 及 控 制 海

洋 污 染 的 一 种 区 域 性 手 段 , 海 洋 综 合 管 理 多 是 围

绕 几 个 目 标 , 希 望 通 过 对 沿 海 区 域 和 海 洋 区 域 的

全 面 管 理 解 决 各 种 资 源 与 环 境 问 题 。2002 年 , 世

界 高 峰 会 议 呼 吁 开 展 以 生 态 系 统 为 基 础 的 海 岸

带 综 合 管 理 ; 2003 年 , IUCN 第 五 届 世 界 公 园 大

会 呼 吁 在 海 洋 保 护 区 建 设 中 采 取 以 生 态 系 统 为

基 础 的 管 理 途 径 ; 2004 年 , 美 国 在 其 国 家 海 洋 政

策 中 推 进 “ 从 白 水 到 蓝 水 ” 的 海 陆 综 合 管 理 计

划 ; 2005 年 ,《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制 定 国 民 经 济 和 社

会 发 展 第 十 一 个 五 年 规 划 的 建 议 》要 求“ 根 据 资

源 环 境 承 载 能 力 和 发 展 潜 力 , 按 照 优 化 开 发 、重

点 开 发 、限 制 开 发 和 禁 止 开 发 的 不 同 要 求 , 明 确

不 同 区 域 的 功 能 定 位 , 逐 步 形 成 各 具 特 色 的 区 域

发 展 格 局 。 开 发 和 保 护 海 洋 资 源 , 积 极 发 展 海 洋

经 济 ”。2006 年 , 第 四 届 世 界 水 论 坛 , 更 把 淡 水 与

海 水 的 联 系 作 为 会 议 主 题 。所 有 这 些 重 大 政 策 导

向 均 强 调 了 资 源 与 环 境 之 间 的 有 机 联 系 、区 域 生

态 系 统 综 合 管 理 。本 文 从 区 域 和 海 洋 管 理 的 角 度

讨 论 以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为 基 础 的 区 域 海 洋 生 态 系

统 管 理 问 题 。

试论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管理是海洋

综合管理的新发展

欧文霞 1 杨圣云 2

摘 要 区 域 海 洋 管 理 是 对 一 定 海 洋 地 理 空 间 范 围 内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的 区 域 系 统 进 行 的 自 觉 干 预 和 内 外 协

调 的 活 动 。 文 章 讨 论 海 洋 区 域 、区 域 海 洋 管 理 的 概 念 、管 理 区 域 划 分 、区 域 海 洋 基 本 思 想 和 管 理 方 式 等 , 试

论 区 域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是 海 洋 综 合 管 理 的 新 发 展 , 认 为 区 域 海 洋 管 理 必 须 以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为 核 心 , 以 社

会 - 经 济 - 自 然 复 合 生 态 系 统 为 管 理 对 象 , 才 能 使 区 域 海 洋 社 会 经 济 能 够 在 可 持 续 的 生 态 系 统 支 持 下 发

展 。

关键词 区 域 海 洋 管 理 ;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; 生 态 监 控 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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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区域海洋管理的概念

区 域 海 洋 管 理 是 海 洋 管 理 和 区 域 管 理 两 种

手 段 的 综 合 , 是 对 特 定 海 区 域 内 的 资 源 、 环 境 、

人 类 活 动 采 取 综 合 性 干 预 协 调 的 海 洋 管 理 。区 域

海 洋 管 理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与 “ 大 海 洋 生 态 系

(LME)” 相 联 系 。 1984 年 美 国 生 物 海 洋 学 家

Sherman 和 海 洋 地 理 学 家 Alexander 博 士 正 式

提 出 LME 的 概 念 , 主 要 强 调 从 大 生 态 系 统 的 角

度 保 护 海 洋 生 物 资 源 。LME 是 指 从 河 流 盆 地 的

沿 岸 区 域 和 海 湾 到 陆 架 边 缘 或 到 近 海 环 流 系 统

边 缘 的 相 对 较 大 的 海 洋 空 间 , 具 有 独 特 的 地 形 、

水 文 、生 产 力 和 营 养 依 赖 的 种 群 等 特 征 。 从 理 论

上 讲 , LME 要 符 合 三 个 基 本 条 件 :( 1) 具 有 大 陆

架 浅 海 水 域 的 大 渔 场 ; ( 2) 要 有 上 升 海 流 把 大

量 营 养 盐 带 入 海 水 上 层 , 初 级 生 产 力 高 ; ( 3) 四

周 有 半 封 闭 的 大 陆 或 岛 屿 。大 海 洋 生 态 系 内 各 种

物 理 、 生 物 和 化 学 单 元 即 自 成 体 系 又 相 互 作 用 ,

营 养 盐 通 过 食 物 链 正 常 传 递 , 组 成 自 我 发 展 循 环

的 生 态 系 统 。最 初 的 大 海 洋 生 态 系 定 义 要 求 面 积

20 万 km2, 但 事 实 上 有 少 数 LME 的 面 积 尚 不 足

10 km2。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, 根 据 LME 的 概 念 已 经

定 义 了 64 个 大 LMEs ( 我 国 近 海 有 两 个 ———黄

海( 含 渤 海 ) 和 东 海 ) , 所 占 面 积 不 到 全 球 海 洋

面 积 的 10% , 但 是 承 担 了 世 界 95% 的 海 洋 捕 捞

量 和 100% 的 海 水 养 殖 产 量 。LME 概 念 的 提 出 使

海 洋 综 合 管 理 ( 主 要 是 资 源 和 环 境 管 理 ) 从 行 政

区 划 管 理 走 向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。但 是 , 经 过 20 余 年

的 实 践 , LME 也 面 临 着 挑 战 , 一 是 20 万 km2 大

海 洋 生 态 系 的 面 积 太 大 , 涉 及 不 同 的 行 政 管 理

区 , 不 利 于 管 理 ; 二 是 LME 主 要 管 理 海 洋 生 物

资 源 , 管 理 目 标 比 较 单 一 , 难 以 解 决 综 合 管 理 问

题 。 因 此 , 目 前 有 一 种 趋 势 , 即 海 洋 管 理 又 逐 渐

转 向 区 域 海 岸 带 综 合 管 理 或 较 小 面 积 的 区 域 海

洋 管 理 。

现 在 , 人 们 已 经 认 识 到 , 海 岸 带 综 合 管 理 必

须 从 一 定 范 围 的 区 域 解 决 问 题 。 例 如 , 流 域 就 是

其 中 的 问 题 之 一 , 许 多 海 洋 环 境 问 题 是 与 流 域 问

题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。 例 如 , 长 江 口 的 海 洋 生 态 与 环

境 管 理 与 长 江 径 流 带 来 的 污 染 物 有 关 , 而 长 江 径

流 入 海 以 后 , 与 海 水 混 合 形 成 中 国 沿 岸 流 , 春 夏

季 沿 岸 流 影 响 到 苏 北 沿 岸 , 秋 冬 季 影 响 到 闽 浙 和

粤 东 沿 岸 。如 果 我 们 不 以 长 江 口 或 按 照 行 政 管 辖

区 上 海 、江 苏 或 浙 江 沿 海 为 区 域 开 展 海 洋 或 海 岸

带 管 理 , 显 然 不 能 达 到 管 理 的 目 的 , 因 此 必 须 以

区 域 为 管 理 对 象 开 展 海 洋 或 海 岸 带 综 合 管 理 。王

志 远 等( 2003) 将 区 域 海 洋 管 理 定 义 为 : 对 一 定

海 洋 地 理 空 间 范 围 内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的 区 域 系 统

进 行 的 自 觉 干 预 和 内 外 协 调 的 活 动 。区 域 海 洋 管

理 概 念 的 提 出 , 使 海 洋 管 理 体 制 中 的 行 业 分 散 管

理 发 展 为 区 域 管 理 行 为 ; 单 项 的 海 洋 政 策 发 展 为

区 域 战 略 目 标 ; 强 调 计 划 指 挥 职 能 变 为 自 觉 干 预

和 内 外 协 调 活 动 。

纵 观 国 外 实 施 的 各 项 区 域 海 洋 管 理 计 划 , 因

划 分 区 域 的 标 准 不 同 及 各 海 区 内 的 特 点 差 异 , 区

域 海 洋 管 理 可 划 分 为 四 大 类 型 : ( 1) 综 合 开 发

和 保 护 规 划 性 管 理 , 如 1988 年 开 始 实 施 的 美 国

联 邦 政 府 与 州 政 府 以 及 民 间 组 织 共 同 合 作 的 墨

西 哥 湾 计 划 ;( 2) 海 洋 资 源 的 规 划 管 理 , 如 北 美

五 大 湖 委 员 会 的 水 资 源 管 理 计 划 、北 大 西 洋 渔 业

组 织 海 洋 渔 业 资 源 规 划 管 理 ; ( 3) 环 境 保 护 性

规 划 管 理 , 如 南 太 平 洋 地 区 环 境 规 划 署 的 核 心 计

划 ———管 理 南 太 平 洋 地 区 自 然 资 源 行 动 计 划 ;

( 4) 以 防 灾 减 灾 为 主 的 管 理 , 如 1995 年 太 平 洋

区 域 通 过 的 《 关 于 危 险 的 和 放 射 性 废 弃 物 运 输

的 Waigani 公 约 》, 禁 止 各 成 员 国 进 口 放 射 性 危

险 废 弃 物 , 并 且 跨 边 界 非 放 射 性 危 险 废 弃 物 的 运

转 也 要 求 建 立 强 制 性 申 报 程 序 。 此 外 , 有 些 海 区

实 行 反 应 式 的 管 理 , 即 出 现 什 么 问 题 解 决 什 么 问

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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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区域海洋管理的方式

区 域 海 洋 管 理 是 从 区 域 海 洋 计 划 发 展 而 来

的 , 第 一 项 区 域 海 洋 计 划 是 从 1975 年 开 始 执 行

的 地 中 海 行 动 计 划 (MAP ), 有 20 余 个 国 家 参 与 ,

也 是 最 典 型 的 区 域 海 洋 管 理 计 划 之 一 。 美 国 在

1976 年 颁 布 了《Magnuson- Stevens 渔 业 保 护 和

管 理 法 》, 并 在 全 美 国 建 立 了 新 英 格 兰 、中 大 西

洋 、南 大 西 洋 、加 勒 比 海 、墨 西 哥 湾 、西 太 平 洋 和

北 太 平 洋 地 区 等 八 个 区 域 渔 业 管 理 理 事 会 , 制 定

八 大 海 区 的 渔 业 管 理 计 划 , 采 用 捕 捞 配 额 、许 可

证 制 度 、渔 具 限 制 、禁 渔 期 等 管 理 措 施 , 但 目 标

比 较 单 一 , 重 要 保 护 渔 业 资 源 。1998 年 , 澳 大 利

亚 政 府 围 绕 海 洋 生 态 可 持 续 发 展 制 定 了 《 澳 大

利 亚 海 洋 政 策 》, 为 整 个 海 区 提 供 综 合 生 态 系 规

划 和 管 理 的 框 架 , 并 于 2000 年 开 始 实 施 第 一 个

区 域 海 洋 管 理 计 划 ———东 南 部 地 区 海 洋 计 划 。综

合 分 析 国 外 区 域 海 洋 管 理 计 划 , 有 以 下 几 个 特

点 。

1. 成 立 综 合 性 的 区 域 管 理 部 门

区 域 海 洋 管 理 的 性 质 是 海 洋 综 合 管 理 , 要 完

成 各 自 为 政 的 部 门 分 散 管 理 向 综 合 管 理 的 转 变 ,

建 立 自 觉 干 预 和 内 外 协 调 的 管 理 机 制 , 首 先 就 要

构 建 一 个 完 整 的 综 合 性 管 理 体 系 。一 般 是 国 家 海

洋 主 管 部 门 、区 域 内 各 涉 海 部 门 及 利 益 相 关 者 相

互 合 作 , 成 立 综 合 性 的 区 域 管 理 部 门 。 可 以 选 择

解 散 原 有 的 各 管 理 部 门 , 重 新 组 建 一 个 综 合 性 的

协 调 机 构 , 但 是 机 构 重 组 所 造 成 的 人 事 变 更 往 往

阻 碍 协 调 机 构 的 高 效 运 行 ; 或 者 在 原 有 基 础 上 ,

由 各 方 高 层 领 导 组 成 一 个 独 立 于 政 府 之 外 的 管

理 机 构 ———联 席 会 , 定 期 举 行 会 议 , 分 工 合 作 , 采

取 一 致 通 过 的 表 决 方 式 达 成 协 议 。 很 明 显 , 联 席

会 更 具 灵 活 性 和 可 行 性 。

为 了 避 免 权 力 集 中 、利 益 冲 突 及 观 念 狭 隘 等

问 题 出 现 , 区 域 综 合 协 调 机 构 的 组 建 必 须 由 多 方

参 与 , 包 括 国 家 海 洋 主 管 部 门 、地 方 政 府 、相 关

企 业 、科 研 单 位 、民 间 组 织 、普 通 民 众 等 利 益 相

关 者 。 1992 年 , 美 国 政 府 创 立 了 以 保 护 、维 护 和

恢 复 海 岸 带 生 态 系 统 为 目 的 的“ 海 岸 带 美 国 ”,

参 与 其 中 的 有 : 农 业 部 、空 军 、陆 军 、商 业 部 、国

防 部 、 能 源 部 、 住 房 和 城 市 发 展 部 、 内 务 部 、海

军 、国 务 院 、交 通 部 、环 保 署 和 总 统 执 行 办 公 室

(环 境 质 量 委 员 会 )。“ 海 岸 带 美 国 ”由 各 参 与 部

门 的 副 部 长 组 成 领 导 小 组 , 各 参 与 机 构 的 高 级 管

理 人 员 组 成 国 家 执 行 小 组 , 至 今 已 完 成 了 600 余

个 保 护 、维 护 和 恢 复 海 岸 资 源 项 目 。

2. 合 作 与 协 调 是 区 域 海 洋 管 理 的 基 本 思 想

多 部 门 合 作 的 管 理 过 程 中 势 必 产 生 许 多 问

题 摩 擦 , 所 以 , 基 于 合 作 机 制 产 生 的 综 合 性 海 洋

协 调 机 构 内 部 在 水 平 层 面 ( 处 于 同 一 级 的 参 与

部 门 ) 和 垂 直 层 面( 机 构 内 的 上 下 级 部 门 ) 都 需

要 运 用 协 调 机 制 。 同 时 , 综 合 性 的 海 洋 协 调 机 构

在 各 涉 海 部 门 之 间 及 省 - 市 、省 - 省 、市 - 市 之

间 也 要 发 挥 协 调 作 用 , 采 用 行 政 、法 律 、道 德 手

段 理 顺 所 有 关 系 , 尽 量 使 所 有 参 与 部 门 达 成 一 致

的 协 议 。中 大 西 洋 渔 业 管 理 理 事 会 与 新 英 格 兰 渔

业 管 理 理 事 会 共 同 制 定 了 角 鲨 渔 业 管 理 计 划

( Spiny Dogfish Fishery Management Plan ) ,

目 的 在 于 管 理 从 美 国 - 加 拿 大 边 界 到 北 卡 罗 来

纳 州 的 角 鲨 渔 业 作 业 活 动 。尽 管 每 个 理 事 会 对 如

何 实 施 该 计 划 的 观 点 都 不 相 同 , 但 所 有 参 与 者 都

有 机 会 通 过 联 合 会 议 、 听 证 会 、 新 闻 发 布 会 , 以

及 在 各 自 的 网 站 上 发 布 信 息 的 渠 道 阐 述 各 自 观

点 , 并 写 入 计 划 细 则 。 通 过 这 种 区 域 协 调 的 方

式 , 两 个 理 事 会 、三 个 机 构 成 功 地 管 理 着 11 个 沿

海 州 的 公 共 渔 业 资 源 。

3. 利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技 术( GIS) 实 现 海 洋

区 域 管 理

地 理 信 息 系 统 技 术 以 空 间 数 据 库 为 核 心 , 采

用 空 间 分 析 方 法 和 空 间 建 模 方 法 , 适 时 提 供 多 种

海洋环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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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 间 的 和 动 态 的 资 源 与 环 境 信 息 , 为 管 理 者 提 供

强 有 力 的 决 策 手 段 , 已 被 应 用 于 陆 地 系 统 或 相 对

小 尺 度 的 海 洋 环 境 。 资 料 信 息 庞 大 的 GIS 为 跨

地 区 的 区 域 合 作 提 供 了 相 对 完 善 的 资 料 体 系 , 有

利 于 信 息 的 公 开 化 和 合 作 方 之 间 的 相 互 交 流 。

1998 年 , 美 国 国 家 海 洋 和 大 气 局 下 属 的 海 岸 服

务 中 心 依 靠 海 洋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开 发 一 个 区 域 性

模 式 , 为 美 国 东 南 部 区 域 海 洋 管 理 体 制 的 空 间 范

围 提 供 文 件 资 料 的 全 属 性 数 据 集 的 清 单 。

4. 高 度 的 公 众 参 与 是 管 理 计 划 顺 利 实 施 及

资 金 筹 集 的 保 证

公 众 参 与 指 公 民 不 通 过 国 家 代 表 机 关 直 接

参 与 处 理 社 会 公 共 事 务 。 公 众 不 仅 是 个 体 的 市

民 , 而 且 还 包 括 由 个 人 组 成 的 民 间 组 织 、营 利 性

组 织 、专 业 服 务 性 组 织 等 其 他 的 非 政 府 组 织 。 公

众 参 与 突 破 了 以 往 的 政 府 包 揽 各 项 社 会 事 务 的

局 面 , 将 民 间 的 意 见 反 馈 给 政 府 , 以 便 于 政 府 在

作 出 重 大 决 策 的 过 程 中 能 更 好 地 维 护 社 会 整 体

的 利 益 。 经 验 表 明 , 公 众 完 全 有 能 力 参 与 并 改 善

权 力 下 放 的 管 理 。 美 国 国 家 河 口 计 划 于 1987 年

启 动 , 公 众 作 为 管 理 大 会 的 成 员 以 各 种 形 式 参 与

该 计 划 , 最 重 要 的 是 在 参 与 过 程 中 拥 有 决 策 权 。

除 此 之 外 , 河 口 计 划 还 设 立 了 可 量 化 的 环 境 目 标

和 环 境 指 标 , 实 行 量 化 评 价 。 量 化 后 的 指 标 和 目

标 简 单 明 了 , 方 便 公 众 了 解 整 个 生 态 修 复 计 划 并

参 与 其 中 。

三、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管理

据 统 计 , 激 发 海 洋 综 合 管 理 的 主 要 原 因 多 数

是 环 境 问 题( 56% ) , 比 如 资 源 退 化 、环 境 污 染

以 及 生 态 系 统 受 到 损 害 等 , 尤 其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,

以 环 境 问 题 为 原 因 的 海 岸 带 管 理 项 目 , 占 了

75% ; 另 一 个 主 要 原 因 是 经 济 发 展 需 要 , 如 发 达

国 家 因 为 经 济 发 展 目 的 开 展 的 海 样 综 合 管 理 项

目 占 43% 。

实 际 上 , 海 洋 综 合 管 理 的 需 求 一 是 生 态 与 环

境 危 机 , 包 括 陆 源 污 染 等 导 致 了 海 洋 环 境 的 日 益

退 化 , 全 球 气 候 等 大 环 境 的 变 化 引 起 了 海 平 面 上

升 以 及 海 岸 侵 蚀 等 ; 二 是 人 为 的 压 力 , 在 沿 海 地

区 高 度 开 发 有 限 的 生 物 和 空 间 资 源 , 人 为 引 发 了

一 系 列 的 生 态 与 环 境 问 题 , 主 要 包 括 生 境 损 失 、

渔 业 资 源 退 化 、水 质 恶 化 、海 洋 水 产 品 污 染 物 含

量 超 标 、航 道 淤 积 、海 洋 生 物 生 产 力 下 降 以 及 外

来 物 种 入 侵 等 , 其 中 对 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最 大 的 威

胁 是 渔 业( Jackson 等 , 2001) 。 海 洋 生 物 资 源 和

良 好 的 生 态 与 环 境 是 许 多 行 业 包 括 渔 业 、旅 游 业

和 航 运 业 的 基 础 , 是 海 岸 带 社 会 经 济 得 以 持 续 的

基 础 。 各 行 业 在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中 竞 争 有 限 的 资

源 , 产 生 许 多 不 利 影 响 , 不 合 理 的 开 发 利 用 使 可

持 续 的 开 发 机 会 丧 失 ; 三 是 国 家 统 一 管 理 海 洋 资

源 和 维 护 海 洋 权 益 的 需 要 。

无 论 引 发 海 岸 带 综 合 管 理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生

态 与 环 境 危 机 还 是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需 要 , 实 际 上 海

洋 生 态 与 环 境 的 危 机 无 不 体 现 在 海 洋 生 物 多 样

性 的 保 护 上 , 而 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必 然 与 海 洋 生 境

的 保 护 联 系 在 一 起 , 实 际 上 就 是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的

保 护 。正 如 李 恒 鹏 等( 2002) 指 出 , 海 岸 带 系 统 的

自 然 过 程 和 社 会 经 济 过 程 已 经 无 法 割 裂 开 来 。

Cicin- Sain 和 Knecht ( 1998) 也 指 出 海 岸 带 综

合 管 理 应 包 括 社 会 、经 济 和 生 态 方 面 的 考 虑 。 由

于 人 类 活 动 对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的 影 响 很 大 , 反 过 来

海 洋 生 态 系 统 的 演 化 对 人 类 社 会 和 经 济 的 影 响

也 越 来 越 明 显 。 因 此 , 区 域 海 洋 管 理 应 该 以 社

会 - 经 济 - 自 然 复 合 生 态 系 统 作 为 管 理 对 象 , 促

进 沿 海 地 区 社 会 、 经 济 和 自 然 的 共 同 持 续 发 展 。

尤 其 是 在 海 岸 带 区 域 , 管 理 区 域 的 重 要 对 象 之 一

是 海 - 陆 生 态 交 错 带 , 这 是 一 个 特 殊 的 生 态 系

统 。生 态 与 环 境 问 题 不 但 是 海 岸 带 开 展 综 合 管 理

的 重 要 原 因 和 焦 点 问 题 , 也 是 海 岸 带 管 理 目 标 的

中 心 。以 生 态 系 统 为 基 础 的 管 理 需 要 在 一 定 地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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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 围 的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内 实 施 , 而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是

复 杂 的 系 统 , 包 含 了 各 种 组 分 、特 性 、特 征 及 其

相 互 作 用 , 在 这 样 一 个 大 尺 度 大 范 围 的 海 区 进 行

管 理 是 不 现 实 的 , 基 于 生 态 系 统 的 海 洋 管 理 也 必

须 在 区 域 层 次 上 进 行 。 所 以 , 区 域 海 洋 管 理 必 然

以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为 核 心 , 才 能 使 区 域 海 洋 社 会 经

济 能 够 在 可 持 续 的 生 态 系 统 支 持 下 发 展 。

基 于 生 态 系 统 的 管 理 方 法 运 用 于 陆 域 生 态

系 统 已 有 很 长 的 历 史 , 自 从 人 类 为 获 得 某 种 形 式

的 利 益 , 第 一 次 改 变 周 围 环 境 中 的 生 物 组 成 以

来 , 人 们 就 已 经 在 管 理 生 态 系 统 。 随 着 自 然 资 源

的 逐 渐 消 耗 以 及 人 们 对 生 态 系 统 科 学 认 识 的 发

展 ,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已 经 成 为 许 多 政 府 部 门 、公 众

及 私 人 资 源 管 理 机 构 明 确 的 目 标 , 成 为 关 注 可 持

续 发 展 的 新 方 法 。1984 年 提 出 的 大 海 洋 生 态 系

概 念 为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提 供 了 一 个 通 过 跟 踪

重 要 的 生 物 和 环 境 参 数 监 测 和 评 价 海 洋 环 境 的

健 康 程 度 和 变 化 状 况 的 框 架 , 美 国 的 东 北 部 大 陆

架 生 态 系 统 率 先 利 用 这 一 方 法 进 行 评 价 。而 国 际

地 圈 生 物 圈 计 划 (IGBP ) 则 推 动 了 一 系 列 侧 重 海

洋 生 态 系 统 在 全 球 变 化 中 的 作 用 及 响 应 的 国 际

计 划 , 如 以 浮 游 植 物 为 焦 点 的 全 球 海 洋 通 量 联 合

研 究 和 以 浮 游 动 物 为 焦 点 的 全 球 海 洋 生 态 系 统

动 力 学 , 还 有 联 合 国 政 府 间 海 洋 学 委 员 会 (IOC )

和 国 际 海 洋 研 究 委 员 会 (SCOR )共 同 倡 议 的 侧 重

赤 潮 生 物 过 程 与 物 理 生 化 环 境 的 关 系 全 球 有 害

藻 华 的 生 态 学 和 海 洋 学 。1992 年 , 在 联 合 国 环 境

与 发 展 大 会 通 过 的《21 世 纪 议 程 》中 , 号 召 所 有

沿 岸 国 家 在 今 后 十 年 要 制 定 和 实 施 海 岸 带 管 理

规 划 。1996 年 , 美 国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科 学 基 础 委 员

会 指 出 , 确 保 生 态 系 统 跨 世 代 的 持 续 性 将 是 生 态

系 统 管 理 理 论 的 指 南 。 2003 年 6 月 , PEW 海 洋

委 员 会 出 版 了 一 份 144 页 的 总 报 告 :《 美 国 的 活

力 海 洋 : 规 划 海 洋 变 化 的 航 程 》( America ’s

Living Oceans: Charting a Course for Sea

Change) 。 其 中 特 别 提 到 要 建 立 由 适 当 的 联 邦 、

州 和 部 落 代 表 组 成 的 “ 区 域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委 员

会 ”, 并 以 此 作 为 国 家 海 洋 政 策 法 的 组 成 部 分 ,

还 提 出 了 区 域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委 员 会 的 职 责 。区 域

海 洋 生 态 系 统 委 员 会 必 须 利 用 海 洋 区 划 的 手 段

改 善 海 洋 资 源 的 保 护 , 积 极 地 规 划 海 洋 利 用 , 减

少 用 户 的 冲 突 。海 洋 区 划 必 须 保 护 关 键 的 生 境 和

资 源 , 同 时 又 可 以 促 进 各 种 人 类 活 动 。 该 报 告 还

建 议 国 会 通 过 立 法 规 定 建 立 国 家 海 洋 自 然 保 护

区 系 统 , 保 护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, 保 护 国 家 海 洋 宝

库 , 为 子 孙 后 代 留 下 自 然 遗 产 。 国 会 必 须 授 权 区

域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委 员 会 在 其 管 辖 水 域 中 建 设 海

洋 自 然 保 护 区 , 责 成 它 们 采 取 行 动 保 护 具 有 国 家

意 义 的 区 域 。 2005 年 在 斯 里 兰 卡 举 行 的 IUCN

生 态 系 统 管 理 委 员 会 指 导 委 员 会 会 议 暨 技 术 研

讨 会 上 , 美 国 海 洋 政 策 委 员 会 与 PEW 海 洋 委 员

会 发 布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联 合 声 明 , 要 求 美 国 政

府 按 照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原 则 对 海 洋 进 行 管 理 。

四、海洋保护地及生态监控区

沿 海 国 家 普 遍 认 为 , 海 洋 保 护 地 是 实 施 生 态

系 统 管 理 的 有 效 工 具 , 不 仅 能 够 完 整 地 保 存 海 洋

资 源 和 自 然 环 境 的 本 来 面 貌 , 还 能 保 护 、 恢 复 、

发 展 、引 种 、繁 殖 物 种 群 落 , 保 存 生 物 物 种 的 多

样 性 , 消 除 和 减 少 人 为 的 不 利 影 响 。2003 年 在 南

非 德 班 召 开 的 第 五 届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世 界 保

护 地 大 会 , 呼 吁 采 用 生 态 系 统 管 理 的 方 法 , 通 过

建 立 海 洋 生 态 保 护 地 恢 复 几 近 灭 绝 的 鱼 群 , 减 少

沿 海 污 染 , 保 护 和 恢 复 生 物 多 样 性 。 大 会 还 宣

称 , 在 2008 年 以 前 至 少 建 立 5 个 在 全 球 具 有 代

表 性 的 公 海 海 洋 保 护 地 。

自 2004 年 开 始 , 我 国 在 近 岸 海 域 部 分 生 态

脆 弱 区 和 敏 感 区 建 立 了 15 个 生 态 监 控 区 , 2005

年 增 加 到 18 个 , 监 控 区 总 面 积 超 过 5 万 km2。在

监 控 区 内 开 展 海 洋 生 物( 包 括 叶 绿 素 、初 级 生 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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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、浮 游 植 物 、浮 游 动 物 、浅 海 底 栖 生 物 、潮 间 带

生 物 、游 泳 生 物 、外 来 物 种 、珍 稀 物 种 、养 殖 生

物 ) 、特 殊 生 态 系 统( 如 红 树 林 、珊 瑚 礁 、海 草 床

等 ) 、海 洋 环 境 质 量( 海 水 水 质 、沉 积 物 、海 洋 生

物 质 量 ) 、入 海 污 染 物 、排 污 口 、海 洋 灾 害 等 进 行

全 方 位 的 监 测 , 并 调 查 生 态 监 控 区 周 边 的 人 类 活

动 和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状 况 。这 一 工 作 实 际 上 就 是 开

展 区 域 海 洋 管 理 的 基 础 性 工 作 , 但 目 前 仅 在 科 学

监 测 方 面 做 了 一 些 工 作 , 在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综 合 分

析 和 海 洋 综 合 管 理 方 面 还 有 许 多 工 作 要 做 。我 们

必 须 在 海 洋 生 态 监 控 区 各 项 监 测 资 料 的 基 础 上 ,

综 合 分 析 各 海 洋 生 态 监 控 区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的 变

化 情 况 , 从 海 洋 综 合 管 理 的 角 度 , 加 强 海 洋 生 态

监 控 区 的 管 理 , 真 正 达 到 建 立 海 洋 生 态 监 控 区 的

目 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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